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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提升公共建設重要設施之持續營運韌性，建請各機關盤

點所屬重要設施之維護計畫，注意關鍵項目作業之查核重

複確認機制及落實執行，俾維持此等設施功能運作不中斷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鑒於近期有國內重要公共建設重要設施疑因送電作業疏於

重複確認檢查，肇致停電及相關服務中斷，對民眾造成不

便，且影響政府形象，爰請各維護管理單位針對其經營之

重要設施，包括電力、電信、自來水、污水及天然氣系統

等，均應確實盤點及擬訂維護計畫，以強化安全防護；對

於各項工程及重要設施關鍵項目作業（例如送水、送電作

業）之執行，各機關應建立查核監督機制強化三級品管機

能，妥善建立查核點(hold point)，並落實檢查與督導，

以鞏固公共建設重要設施防護及安全管理，維持此等設施

功能運作不中斷。

二、此外，對於重大事故之因應，則建請各維護管理單位採取

定期演練熟悉應變作業程序，加強應變處理能力，並透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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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設相關必要之備援設備，提供維持運作之基本需求，俾

於緊急狀況時將影響減至最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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